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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ES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LIMITED
首 富 國 際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4）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

首富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經

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16 38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中處理

之財務資產之成本 (35) －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中

處理之財務資產之未變現收益 － 2

經營收益 81 40

出售可出售財務資產投資之（虧損）／收益 3 (6,113) 2,013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20 －

其他收入 644 141

行政開支 (4,028) (3,672)

經營虧損 4 (9,396) (1,478)

稅項 5 (100) －

本年度虧損 (9,496) (1,478)

股息 6 －－－－－ －

（重列）

每股虧損 7

－基本 (2.47)仙 (8.33)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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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4 162

可出售財務資產 2,841 5,327

收購可出售財務資產投資

之已付按金 8 －－－－－ 9,500

長期應收款項 108 77

3,163 15,066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中

處理之財務資產 －－－－－ 34

其他應收款項 9 16,233 6,336

可收回稅項 －－－－－ 100

銀行結存及現金 1,209 445

17,442 6,915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31 908

流動資產淨值 16,011 6,007

資產淨值 19,174 21,07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209 3,551

儲備 14,965 17,522

股東資金 19,174 21,073

每股資產淨值 10 0.91港元 0.0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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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該等準則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或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所編製及呈列之方式並無構成重大

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準則、修訂或詮釋。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該等

新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資本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財務工具：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類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內置衍生工具之重新評估 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 特許權服務協議 7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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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營業額超過90%來自香港，因此並無
就營業額呈列業務及地區分類。本集團於年內之分部資產及負債按地區市場分析如下：

中國

香港特區 （不包括香港特區） 合共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與負債

資產

分類資產 1,874 4,250 16,681 16,773 18,555 21,023

未分配公司資產 2,050 958

綜合總資產 20,605 21,981

負債

未分配公司負債及

綜合總負債 1,431 908

其他資料：

增加股本權益 200 － 200 －

折舊 148 208 148 208

營業額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分析如下：

出售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中處理之

財務資產之所得款項 51 －

財務資產之股息收入 1 1
利息收入 64 37

11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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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售可出售財務資產投資之虧損

出售可出售財務資產投資之虧損中包括一筆6,093,404港元之款項（二零零六年：收益54,000港
元），乃關於因出售可出售財務資產而轉出投資重估儲備之款項。

4. 經營虧損

本集團之經營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268 1,55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0 45

1,298 1,604
核數師酬金 110 100
折舊 148 208
根據經營租賃就辦公室處所之

最低租金款項 664 684

5.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年度內均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財務報表中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稅項與收益表內虧損之對賬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9,396) (1,478)

按本地稅率17.5%
（二零零六年：  17.5%）計算之稅項 (1,644) (259)
不可抵扣之開支之稅務影響 1,127 71
毋須課稅之收入之稅務影響 (9) (359)
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535 547
其他 (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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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年內，本公司並無支付或宣派任何股息（二零零六年：零港元）。

7. 每股虧損

每股虧損乃根據年內之虧損約9,496,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478,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股份之
加權平均數385,226,439股（二零零六年（重列）：17,752,800股）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經已調整以
反映本年度之股份合併。

由於年內並無發生攤薄事件，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8. 收購可出售財務資產投資之已付按金

有關結餘包括：

(a) 二零零四年七月，本公司向一獨立第三方 (「獨立第三方甲」)支付3,500,000港元按金，以於
中國成立一間本公司將持有20%股本權益之公司。此公司將從事電訊業之教育網站平台業
務。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該投資建議仍在進行，而按金將於辦妥公司成立程序後

轉入可出售財務資產。倘另一投資方未能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獲中國政府官員

發出批文，此投資建議將會終止。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投資建議經已終

止，有關款項已於結算日後全數退還予本公司，因此分類為於年結日之其他應收款項。

(b) 二零零五年八月，本公司向一獨立第三方 (「獨立第三方乙」)支付6,000,000港元按金，以於
中國成立一間本公司將持有25%股本權益之共同控制實體。此公司將從事勘探及採礦業務。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該投資建議仍在進行，而按金將於辦妥公司成立程序後轉入

可出售財務資產。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投資建議經已終止，有關款項已

於結算日後全數退還予本公司，因此分類為於年結日之其他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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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本公司向一獨立第三方（「獨立第三方丙」）支付按金6,000,000港元，以便
透過收購一間於薩摩亞群島成立之公司（「薩摩亞群島公司」）之股份而建議收購一間於中國成立

之公司（從事提供貨物運輸服務）之20%股本權益。根據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一日刊發之薩摩亞群
島公司股本買賣契約書，倘獨立第三方丙未能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當日或之前完成該收購事

項，則該筆按金須全數退還給本公司，但獨立第三方丙並未退回該筆按金，結餘乃列作於二零零

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收購投資證券之已付按金。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獨立第三方丙以本

公司為受益人將其6,000,000港元銀行存款（二零零五年：6,000,000港元）作為本公司所支付之按
金之抵押。由於結餘並非按金性質，故於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重新列作其他應

收款項結餘。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獨立人士丙通知本公司在上述建議收購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並從事提供貨運

服務之公司之20%實際權益將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底前完成。於該期間，按金將轉撥至可出售財務
資產。有關另一筆9,500,000港元之款項詳情請參閱附註8。

10. 每股資產淨值

每股資產淨值乃按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19,174,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約
21,073,000港元）之資產淨值，及於當日已發行之21,042,300股普通股（二零零六年：355,056,000
股）計算。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分析

自本財政年度初，股票市場出現強勁之上升趨勢，囱生指數上升超過25%，並達至

22,500點以上之歷史新高。全球市場隨著深圳A股下跌而下挫，惟本公司於香港上市證

券之部份投資已取得回報。由於我們為股東適當管理組合之風險，我們已於二零零六

年證券市場高峰期將部份於可出售財務資產之投資變現，令於股市回落時之損失減至

最低。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116,000港元，較二零零六

年同期增加約78,000港元。錄得理想表現主要由於在回顧年度出售按公平值列賬及在

損益賬中處理之財務資產之款項51,000港元。儘管營業額較去年增加約305%，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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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約為9,5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錄得之虧損淨額約1,480,000港元

增加642%，主要由於變現出售可出售財務資產投資之虧損所致，乃關於因出售可出售

財務資產而轉出投資重估儲備之款項6,093,404港元。

業務回顧

營運回顧

屢創新高之香港及中國股票市場成為最近之財經及經濟新聞頭條。為維持市場及經濟

穩定，以及為過熱之經濟及股票市場降溫，中國中央政府宣佈一系列政策，透過其中

央銀行增加按揭、貸款及存款利率，並增加儲備規定及放寬人民幣兌美元之匯率波幅。

此外，香港及其他亞洲國家一直維持穩健之本地消費及經濟環境，提供良好的發展機

會。儘管我們不能保證定能於股票市場中繼續獲利，我們將竭盡所能為股東締造價值，

並掌握一切商機。

由於法律諮詢費用及海外交通開支增加，令本集團之行政開支較去年輕徵增加356,000

港元。總括而言，本集團之成本架構已成功鎖定於最低可行成效水平。而就每股股份

方面，於結算日之每股基本虧損為2.47港仙（二零零六年：8.33港仙（重列）），而每股

資產淨值為0.91港元（二零零六年：0.06港元）。

未來前景

於二零零七年，本集團將繼續於香港、中國及其他地區物色及取得投資機會，並將管

理現有之投資目標及政策，務求達至長遠資本增值及溢利增長。

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大中華地區經濟蓬勃發展，本集團已掌握當中帶來之投資機會，

並積極參與股本市場活動，包括首次公開發售。為確保可為本公司股東取得中長線之

穩定回報，本公司擬繼續加強內部營運效益及資源分配，並尋求股價被低估之股份，

及透過多元化發展將集中業務風險減至最低。

董事會對香港及中國於不久將來繼續維持穩定之經濟前景感到樂觀。最近公佈之QDII

可讓更多資金從中國流入香港，進一步加強香港之資本市場。此外，香港資本市場已

成功成為中國企業集資之平台，並預期於可見將來將會繼續扮演重要角色。管理層將

審慎評估所有具潛力之投資機會，確保可控制風險水平及為本集團帶來最大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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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年結日，本集團之長期應收款項增加至108,000港元（二零零六年：77,000港元），乃

由於投資於非上市可換股債券所累積之應收利息收入。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17,442,000港元（二零零六年：6,915,000港元），而資產淨值

為19,174,000港元（二零零六年：21,073,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並無任何借貸或銀行貸款或長期負債。於同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

1,209,000港元（二零零六年：445,000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投資組合中約2.9%為上市股份，約29%為非上

市投資，而餘下則為現金及可換股債券。

就流動資金而言，於年結日，流動比率（流動資產總額除以流動負債總額）為12.2（二零

零六年：7.62），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資本負債比率（負債總額除以股東資金

總額）為0.075（二零零六年：0.043）。

資本架構

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已由420,846,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合併

為21,042,300股每股面值0.20港元之股份，而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由1,000,000,000股每

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合併為50,000,000股每股面值0.20港元之股份。

僱員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2位僱員，於本回顧年度內支付予彼之酬金總

額約為620,000港元。僱員酬金乃根據僱員之職責及表現而釐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年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加強本公司之管理，同時保障整體股東利益。

董事會認為，除下列偏離外，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守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有特定委任年期，並須於本公司之股東大會上膺選

連任。現時，所有董事均無特定委任年期，惟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於應屆股

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因此，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有足夠措施確保本

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之條款並不遜於守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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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本

公司經向全體董事進行具體查詢後確認，全體董事於年內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標準

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並根據上市規則制定職權範圍，旨在審閱及監

管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

別為李萬能先生、Jeffrey John Ervine先生及方梓瑩女士。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認為該等報表乃符合適用會計準則、

聯交所及法例規定，並作出足夠之披露。

審閱財務報表

在委員會認同下，董事會謹此確認董事於編製本公司二零零七年綜合財務報表時已遵

守上市規則第3.08條之規定而共同及個別地履行誠信責任及應有技能、謹慎和勤勉行

事之責任。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之網站刊登進一步資料

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段規定有關本公司全部財務及其他有關資料將於適當

時 候 於 聯 交 所 之 網 站 (h t tp : / /www.hkex .com.hk)及 本 公 司 之 網 站 (h t tp : / /

www.everestintl.com.hk)公佈。

寄發年度報告

載有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末期業績全部資料之年報將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寄發予全體股東及登載於上述網頁。

承董事會命

董事

全偉成

香港，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 本公司之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全偉成先生；非執行董事全台芝女士及葉

芳青小姐；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萬能先生、Jeffrey John Ervine先生及方梓瑩女士。

* 僅供識別


